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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李麗芬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34

傳真：02-27252869

電子信箱：edu_me.32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安字第11130207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甄選計畫1份 (18914484_111302073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年度「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主題短片

動畫、遊戲甄選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0年8月20日北市教安字第110307480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落實本市防災教育，藉由辦理旨揭計畫，激發學生創作

能力，期達到防災教育與宣導合一，並將防災生活化之防

救觀念深植校園師生。

三、參加對象及組別：

(一)對象：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(不含幼兒園)。

(二)組別：區分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組，共3組。

四、相關作業規定：

(一)收件日期：111年4月11日（星期一）至111年4月22日(星

期五)下午4時止。

(二)參賽作品繳交僅限以親送或郵寄方式(郵戳為憑)，信封

註明「111年度臺北市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主題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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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動畫、遊戲甄選」，逕送各學層收件學校辦理，並請

依附件格式撰寫（檢附資料及收件學校詳見計畫內

文）。

(三)作品審查內容包含主題呈現(50%)、創意表現(50%)。

(四)為使甄選符合公平、公正及公開原則，本局將邀集相關

領域之專家學者和實務教師評審參賽作品，獲獎之作

品，將公告於由本局防災教育資訊網上，另配合教育部

或本局防災教育活動發表，請作者分享作品設計理念。

五、有關甄選辦法諮詢請逕洽：

(一)高中職組：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楊瑞濱主任，電話：02- 

28914131轉200。

(二)國中組：市立中山國民中學游承翰組長，電話：02- 

27126701轉312。

(三)國小組：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張仁音主任，電話：02- 

29377199轉111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

件）、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 楊瑞濱主任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

游承翰組長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 張仁音主任（含附件）
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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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0225  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年度「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主題短片動畫、遊戲甄選」實施計  
畫1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芳和實中 芳和實中各組室 約聘學務創新人力 陳智宇 送陳/會 111/01/10 13:19:03  
擬辦:     
一、公告週知，鼓勵踴躍參加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。   

2.芳和實中 芳和實中各組室 生活教育組長 黃柏勛 送陳/會 111/01/10 13:45:36  
擬辦:     
一、公告週知，鼓勵踴躍參加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。   

3.芳和實中 芳和實中各組室 學生事務中心主任 黃清勇 送陳/會 111/01/11 10:06:57  
擬辦:     
一、公告週知，鼓勵踴躍參加。     
二、文陳閱後存。   

4.芳和實中 校長室 校長 黃琬茹 決行 111/01/11 13:23:47  
如擬   


